
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10·11”燃
爆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0月11日21时40分许，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一民房发生一

起燃爆事故，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428.3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以及省安委会《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

知书》（赣安督〔2022〕15号）要求，10月14日，宜春市政府依法成

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俊为组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夏红色为第一副组长，市政府办、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

纪委市监委机关、市总工会和铜鼓县政府派员参加的宜春市铜鼓县温

泉镇黄毗村“10·11”燃爆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

请了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检测检验和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的经过、原因、人员伤

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划分了事故的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以及加强和改进安全生

产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地点情况。事故地点为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莲

花组梯子岭处吴某晃、吴某景、吴某斌、吴某龙四兄弟的民房（详见

附件）。该民房是位于半山腰的独户建筑，由一幢较新的一层砖混结

构房屋和一幢老式砖木结构房屋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00m2。该民房

是由吴某景、吴某斌两人通过中间人李某成介绍出租给蒋某付、蒋某

应等人用于非法生产爆炸物，租金为3000元/月，由吴某景、吴某斌两

人所得。

（二）生产组织情况。2022年8月上旬，蒋某付（湖南省浏阳市

人）伙同蒋某应（湖南省浏阳市人）、张某树（湖南省浏阳市人，于

9月底撤股），组织浏阳籍作业人员非法生产爆炸物，至事故发生时

累计生产时间37天左右。

（三）生产原材料情况。蒋某应从浏阳市大瑶镇佳丽烟花原材料

经营部、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小埠烟花原材料经营部、萍乡市上栗县



金山镇高山花炮原材料经营部等处非法购买制造爆炸物的高氯酸钾、

硝酸钡、硫磺、铝镁合金等原材料。

（四）产品流向情况。蒋某付等人将制造好的爆炸物销往浏阳

市、上栗县等处。

（五）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事故造成黄某合、胡某招、何某环

等3人死亡，吴某晃失踪，人员基本信息如下：

1. 黄某合，男，60岁，湖南省浏阳市人，混药工人，身份证号：

4301**************。

2. 胡某招，男，51岁，湖南省浏阳市人，装药工人，身份证号：

4301**************。

3. 何某环，男，58岁，湖南省浏阳市人，清余药工人，身份证

号：4301**************。

4. 吴某晃，男，59岁，江西省铜鼓县人，房主，身份证号：

3622**************。

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为428.3万元。

（六）爆炸点情况。爆炸发生后，形成6个炸坑（详见附件），

大致成南北走向，1号炸坑为第一爆炸点，位于厢式货车的前半部。

经推算，6个炸坑的烟火药总药量约为400kg，换算成TNT药量约为

220kg。根据理化检验结果和提取的现场残留原材料包装袋分析，事

故中发生的爆炸药物主要成分为高氯酸钾、硝酸钡、铝镁合金等，爆

炸威力较大。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8月上旬，浏阳人蒋某付、蒋某应通过铜鼓人李某成在铜

鼓县寻找加工点用于从事制造爆炸物。随后，李某成就要铜鼓人钟某

景帮忙，钟某景便找到吴某景、吴某斌两兄弟，介绍蒋某付、蒋某应

以每月3000元的租金租用吴某景、吴某斌的房屋作为非法加工点，至



事发时累计加工达37天。平时，吴某景在此处饲养鸡、狗和蜜蜂，吴

某晃偶尔来打猎并住宿。

2022年10月11日13时许，蒋某付、钟某（另一非法生产爆炸物点

的组织者，当天上午其位于铜鼓县高桥乡的非法生产窝点被铜鼓县有

关部门查封）在温泉集镇吃完午饭后，带了快餐给在事发处的黄某

合、何某环、胡某招。蒋某付吩咐黄某合等3人，今天要将所有原材料

用完，明天（10月12日）就撤离。

2022年10月11日14时许蒋某付、钟某两人离开作业地点。19时

许，黄某合、胡某招、何某环三人开始作业，吴某晃则在自己的房间

看电视。黄某合负责混合药物，胡某招负责往纸筒装药，何某环负责

清理纸筒上余药，他们采取边加工边装运的方式，将装好药的纸筒饼

子先装入蛇皮袋再搬运至停在现场的厢式货车。吴某景于19时许来到

其砖木结构的老屋喂养自己饲养的狗、鸡，并于20时许到房屋后山去

察看自己饲养的蜜蜂。21时40分许，作业人员将袋装的爆炸物往车箱

装运的时候，因摩擦发生燃爆，并引起车厢外面桶装混合药物爆炸。

爆炸事故导致作业人员黄某合、胡某招、何某环3人当场死亡，

厢式货车被炸毁，吴家房屋全部倒塌并燃烧，并引起房屋西南侧山体

森林起火。同时，吴某晃失踪，吴某景因爆炸时在后山检查蜂箱只受

轻伤。

三、事故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 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2022年10月11日23时48分，铜鼓县应急管理局向宜春市应急管理

局电话报告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房屋燃爆引发突发山火。

2022年10月12日00时08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电话报省应急管理

厅值班室；00时51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接铜鼓县应急管理局书面报



告；01时30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01时

30分—32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传真报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

室；02时17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书面续报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13

时56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接铜鼓县应急管理局书面续报（1）；14

时16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书面续报（2）；

19时，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接铜鼓县应急管理局书面续报（3）；19时

03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书面续报（3）；21

时09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接铜鼓县应急管理局续报（4）；21时21

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市委总值班室、市政

府值班室书面续报（4）。

2022年10月13日18时17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收到铜鼓县应管理

局续报（5）；18时57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班

室、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书面续报（5）。

2022年10月14日16时29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收到铜鼓县应急管

理局续报（6）；16时39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班

室、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书面续报（6）。

2022年10月15日22时30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向省应急管理厅值

班室、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书面报送终报。

2. 事故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铜鼓县政府立即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宜春市政府接到事

故报告后，立即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应急指挥部，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俊统筹调度指挥，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夏

红色现场指挥案件侦破和现场救援工作。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

春，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分别作出指示和批示。市委书记



于秀明多次调度事故情况，对处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市委副书记、

市长严允作出批示，并亲临事故现场指导处置工作。2022年10月12

日，时任省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义，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

厅长胡满松赴铜鼓县指导抢险救援和案件侦破工作，省应急管理厅党

委委员、副厅长姚丹赴铜鼓县指导现场救援和调查取证工作。

2022年10月12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俊主持召开全市

安全防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全市安

全防范工作进行了再部署。10月14日，市政府对铜鼓县政府进行了约

谈，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安全责任，扎实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保

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事故的发生。10月14日，市政府成

立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俊为组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夏红色为第一副组长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同时，

市、县两级迅速发布群众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公告，并从严从速打击查

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 森林火灾扑救情况

2022年10月11日21时51分，铜鼓县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铜鼓县

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4车25人赶赴现场处置，同时联动铜鼓县专业

森林消防救援大队赶赴现场。铜鼓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立即联

系温泉镇政府，启动森林防火应急响应。11日22时17分，铜鼓县消防

救援大队到场展开搜救并扑救现场周边山火；11日22时38分，铜鼓县

专业森林消防救援大队到达火场并开展火情处置，并采用无人机侦察

火情，发现火灾蔓延方向，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扑救；12日00

时25分，明火扑灭，所有森林消防救援人员开始分段、分区清理烟点

并看守火场。12日00时25分，宜春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到达现

场，会同公安刑侦人员到事发地察看现场；12日01时30分，经过清理



看守，火场已达到无复燃可能，铜鼓县专业森林消防救援大队人员开

始撤离，铜鼓县消防救援大队留1车7人驻守，温泉镇政府安排了6人

继续看守火场。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和温泉镇政府联合专业森林

消防救援大队、半专业扑火队、村级应急队及群众100余人参与扑

救，过火面积约8亩。12日04时20分看守人员撤离，森林火灾救援工

作结束。

2. 公安接警出动及各部门联合搜救情况

2022年10月11日21时42分，铜鼓县110指挥中心接报警后，立即指

令温泉派出所、警务服务中心、刑警大队前往处置，同时迅速报告县

公安局主要领导、值班领导。接报后，铜鼓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铜鼓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处置、现

场勘察等工作。一是铜鼓县公安局立即封锁了事故现场，调派警力每

日保护现场和开展搜救工作，并协调了省、市、县三级刑事技术专业

人员进行事故现场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二是公安、应急、消防等部

门组织了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事故现场调查取证。三是市公安局刑

事警察支队和治安警察支队，运用多种手段，对现场进行搜寻勘查并

研判会商。四是铜鼓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追捕专班。于10月12

日22时许在湖南省长沙市抓获涉案人员钟某，于10月13日15时许在湖

南省浏阳市抓获犯罪嫌疑人蒋某付、蒋某应。五是10月12日至26日，

铜鼓县政府每日安排公安民警、镇村干部等100余人，并协调市公安

局警航大队、市消防救援支队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蓝天救援队在事故现

场及距离中心爆炸点约500米的周边进行搜寻、勘察，提取生物检材

200余份，并送市公安局进行DNA检验比对，先后比中黄某合、何某

环和胡某招三人，但未搜寻到吴某晃的生物检材。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市、县两级快速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公安、应急、

消防等部门接到警情后快速反应，调度救援力量，各部门协调联动，

密切配合，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安全有序，信息报送及时。本次事故现

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

四、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在往厢式货车装运爆炸物过程中因摩擦引起燃爆。

（二）间接原因

1. 非法业主蒋某付、蒋某应等人缺乏法律观念，唯利是图，铤而

走险，安全意识淡薄，利用“中间人”选择偏远民房组织非法生产活

动。

2. 房东吴某景、吴某斌等人唯利是图，法律观念淡薄，违法出租

房屋给非法业主制造爆炸物，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便利。

3. 黄某合、胡某招、何某环等作业人员法治观念不强，安全意识

淡薄，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非法违法制造爆炸物。

4. 铜鼓县基层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温泉镇属地管理严重缺位，

对打非治违行动重视不够，排查不实不细，未及时发现和打击非法制

造爆炸物；黄毗村委失察失守，对莲花组长期存在的非法生产点的情

况应该发现而未发现。

5. 铜鼓县委、县政府对安全生产风险研判不够精准，安全生产打

非治违部署不力；公安、应急等部门联合打非治违机制不健全，相关

督查检查流于形式，发现问题隐患能力不足；公安部门落实党的二十

大期间安保“见底行动”不力，对非法生产爆炸物排查不够深入。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

“10·11”燃爆事故是一起非法制造爆炸物而引起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五、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1. 黄某合，男，身份证号：4301**************，湖南省浏阳市

人。安全意识淡薄，参与非法生产活动，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 胡某招，男，身份证号：4301**************，湖南省浏阳市

人。安全意识淡薄，参与非法生产活动，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3. 何某环，男，身份证号：4301**************，湖南省浏阳市

人。安全意识淡薄，参与非法生产活动，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 蒋某付，男，身份证号：4301**************，湖南省浏阳市

人，爆炸物非法生产组织者。法治意识淡薄，非法组织生产活动，且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无现场安全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其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 蒋某应，男，身份证号：4301**************，湖南省浏阳市

人，爆炸物非法生产组织者。法治意识淡薄，非法组织生产活动，且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无现场安全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其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 吴某景，男，身份证号：3622**************，江西省铜鼓县

人。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场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涉嫌

参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 吴某斌，男，身份证号：3622**************，江西省铜鼓县

人。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场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涉嫌

参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 李某成，男，身份证号：3622**************，江西省铜鼓县

人。非法生产活动中间联系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涉嫌

参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 钟某景，男，身份证号：3622**************，江西省铜鼓县

人。非法生产活动中间联系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涉嫌

参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

1. 吴某某，男，群众，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系吴某晃弟弟，温泉镇黄毗村村委委员，分管

安全生产等工作，莲花组包片干部。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工作不力，对包片村组巡查排查不到位，2022年8月11日曾到过事发

地，发现房前空地搭建了工作台，也未予以制止和报告，导致非法生

产活动长期未能得到打击和取缔，工作履职严重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直接责任。建议按照程序罢免其温泉镇黄毗村村委委员职务。

2. 周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黄毗村支部副书记、村委委员，主持黄

毗村全面工作。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不力，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不到位，对外来人员和车辆排查不到位，日常检查流于形式，未

发现莲花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建议给予

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按照程序罢免其温泉镇黄毗村村委委员职

务。

3. 应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管理岗十级职员、黄

毗村党支部书记。在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中，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排查检查不到位，未发现莲花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



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

十九条，建议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降级处分。

4. 罗 某 ， 男 ， 群 众 ， 江 西 省 新 余 市 人 ， 身 份 证 号 ：

3605**************，温泉镇应急办副主任（主持工作）。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不力，督促指导温泉镇各村排查检查不够，对

各村上报的打非治违情况失察，未能及时发现辖区内非法生产活动，

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建议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5. 单某某，女，群众，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专业技术岗十二级。

作为黄毗村的包村挂点干部，对上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督促黄

毗村委工作力度不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排查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

发现黄毗村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建议

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6. 欧某某，女，无党派人士，江西省安福县人，身份证号：

3624**************，温泉镇政府副镇长，分管应急管理等工作。属

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安排部署不实，监督

检查不力，对各村排查检查情况审核把关不严，致使温泉镇长期存在

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建议给予其政

务记大过处分。

7. 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人大副主席，挂点联系黄毗村。落实驻

村领导工作职责不到位，对黄毗村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督促检查不



力，未能发现黄毗村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

十九条，建议给予其政务记大过处分。

8. 彭某某，男，群众，江西省万载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派出所一级警员，挂点黄毗村。对党的二

十大期间安保“见底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落实不到位，走访

排查不细不实，未能发现黄毗村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

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第三十九条，建议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9. 张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工作）。对党的二十

大期间安保“见底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督促检查不力，安全

隐患排查不到位，未能排查发现黄毗村存在的非法生产活动，未举一

反三全面加强辖区内打非排查整治，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

九条，建议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10. 龙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袁州区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贯彻落实安全发展

理念不到位，平时注重部署检查已有的建筑、消防、燃气、工业企业

等安全工作，但对非法生产形势研判不深入，在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

作中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督导检查不到位，未发现辖区内的非

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11. 汪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温泉镇党委书记。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责任制不力，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不全面，注重现有

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检查，忽视了非法生产的安全防范，未发现辖区内

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12. 蔡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铜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分管危爆、易

制爆、剧毒物品管理等工作。对党的二十大期间安保“见底行动”和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抓落实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存在失职行为，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二十一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13. 刘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铜鼓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分管治安等

工作。对党的二十大期间安保“见底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安

排部署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

给予其诫勉谈话。

14. 兰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铜鼓县人，身份证号：

3622**************，铜鼓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对本部门

打非工作组织领导不到位，督促检查不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建议给予其诫勉谈话。

15. 彭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上高县人，身份证号：

3622**************，铜鼓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对本部门打非工作履行主责主业职责不严不实，组织领导不到位，未

会同其它县直部门建立联合打非机制，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其诫勉谈话。



16. 刘某某，男，中共党员，江西省上栗县人，身份证号：

3603**************，铜鼓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协管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等工作。打非治违工作领导不力，未能督促公安、应急

等部门建立联合打非机制，安全风险研判不精准，督导检查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作出深刻检查。

（四）其他处理

1. 伍某某，身份证号：4301**************0，浏阳市大瑶镇佳

丽烟花原材料经营部负责人。违规向个人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涉

嫌违法，建议由铜鼓县公安部门移送浏阳市公安部门处理。

2. 帅某某，身份证号：3603**************，萍乡市上栗县桐木

镇小埠烟花原材料经营部负责人，违规向个人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涉嫌违法，建议由铜鼓县公安部门移送上栗县公安部门处理。

3. 宋某某，身份证号：3603**************，萍乡市上栗县金山

镇高山花炮原材料经营部负责人。违规向个人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涉嫌违法，建议由铜鼓县公安部门移送上栗县公安部门处理。

4. 铜鼓县公安局对“打非治违”工作安排部署不力，督促乡镇派出

所排查检查不到位。建议责成铜鼓县公安局向铜鼓县委、县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

5. 铜鼓县委、县政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上有差距，安全

发展理念树得不牢，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不到位，打

击和取缔非法生产行为不彻底、不及时，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短板和不

足。建议责成铜鼓县委、县政府向宜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认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各

项决策部署，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和能力。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完善打非工作机制。铜鼓县要高度重视“打非治违”工作，

充分认识到非法生产存在的重大风险和巨大危害，一旦非法生产得不

到及时遏制和打击，将极易引发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铜鼓县要成立“打非治违”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打非治违工作的统筹和安排，及时组织公安、应急、市

监、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研判会商，加强信息共享，建立联合执法机

制，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开展执法检查。

（二）压实各级安全责任。铜鼓县要落实县、乡两级“打非治违”

的主体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乡镇（园区）要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落实好党委副书记分管应急管理工作。严格

执行县领导包保乡镇、乡镇领导包保村（居委会）、村（居委会）干

部包保村民小组的三级领导包保制度，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

任，形成“打非治违”的完整责任链条。同时，严肃追究工作责任，对

履职不到位、排查打击不及时，引发非法生产安全事故的公职人员，

一律按照高套一档的原则，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三）严密开展排查检查。要将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出租房

屋、废旧厂房、封闭式院落、废弃养殖场、集贸市场、退出企业、偏

远山村和行政区域交界处等列入重点排查检查场所，准确把握本地区

打非工作规律特点，将有非法生产经营爆炸物品前科人员及其他外来

重点人员，以及私接动力电、家庭用电量异常、屋内有机械声响的房

屋作为重点排查对象，逐村逐组逐户逐人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过

筛，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范非法生产死灰复燃。

（四）加强安全监管力量。铜鼓县要针对应急管理系统在机构改

革后安全监管力量被挤兑和摊薄的情况认真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和办

法，配齐配强应急部门安全监管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从事化工、安

全工程等监管人员要能适应全县监管工作任务需要，确保各项安全监

管工作责任落实到位、人员配备到位、监管能力到位。



（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铜鼓县要发挥主流媒体自身优势，根

据有关部门查处的非法生产典型案例，制造警示教育片，加大“打非治

违”宣传力度，定期开展专题报道。乡镇、村（居委会）要充分利用微

信工作群、应急广播、电子显示屏、发放宣传单资料、张贴横幅等方

式，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打非治违工作，壮大声势，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六）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铜鼓县要按照《宜春市安全生产领域

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宜府办字〔2022〕75号）规定，鼓励公众举报

生产安全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严厉“打非治违”，对

核查属实的举报个人或单位，按程序、奖励标准兑现举报奖励，提高

广大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黄毗村   

“10·11”燃爆事故调查组    

                       202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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